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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the “public order” within a country need to be 

respected by all kinds of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Among international customs, 

violation of jus cogens and international customs are typical factors leading to illegality 

of treaties or international law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which guides the national 

thinking of a country, and then affects the behavior and judgment of the state, has 

become an objective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a country’s 

val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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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习惯和一国内部的“公共秩序”，需要国际法各类关系主体予以

尊重。在国际习惯之中，违反强行法和国际习惯，都是导致条约或者国际法非

法的典型因素。而文化传统，指导一个国家的国民思维，进而影响国家行为和

判断，成为现有国际法存在发展过程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因素，直接影响

到一个国家国际法价值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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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的文化传统指引不同的国际秩序价值

在已有的著作论述之中，学者并没有忽略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因其原

生性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世界新秩序的打造标准。著名

的学者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

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

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并非

基于对于国际法学的理论阐释，而推理出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而是运用

更具有说服力的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理

论的基础。基于对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分析，亨廷顿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

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

这一论点，在现实之中，并不缺乏鲜明的实践证据。以美国为例。在亨廷

顿的“文明冲突”观念之下，隶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美国和典型的伊斯兰教国

家伊拉克之间，自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处于一种奇妙的对峙状态，这也是让世

界对“文明冲突”重视的一个现实因素。西方文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

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

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因此，在国际舞台之

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轻易的达成了一种共识，

进而在这种共识指导之下，推广“美式思维之下的民主秩序”。经过实践证明，

这一美式的民主秩序，并没有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美式的制度光明，也没有给非

洲国家提供一个可行性的治国之路。反而在中东地区，留下了在西方民主思维

之下的“乱局”。

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一下，这种移植的民主和制度逻辑，在不同的文化土壤

之中形成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势，究竟是“橘生江南江北”的问题，还是这种推

行的思路本身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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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的认同与国际秩序形成

2.1  国际秩序的形成基础

必须承认，形成新的国际秩序，必须要有一个受到欢迎或者大国数国家接

受的建设程序和标准。而这一标准的形成，一方面来自各种实力在国际舞台上

的磨合和较量，另一方面来自文化思想交汇之后，人们在理性指导下的选择。

当人们选择某一项文化思想之后，往往会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之上。比如，

中国在上一世纪之处，接受了苏联传来的共产主义设想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

学理论，就在国家政治建设上，附和这样的思想理论。在国际上，较为典型的是，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处于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畏惧，主动开始用和平

的方式解决各种争端。

因此，国际秩序的形成基础，与一个国家内部的新秩序建设，有着本质上

的一致性。社会学认为，人们的理性或者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人们从自身的

文化传统和经验出发，对一个制度的接受，一方面是出于文化传统考虑，一方

面是利益的导向，这样形成了对传统文化改良基础上的制度建设。

2.2  文化的认同是制度的动力和目的

2.2.1  推动国际制度运行的动力

我们回顾国际法发展史，不难发现，制度的建设，是无法抛却国际关系主

体的实践和经验而出现的。正如亨廷顿在论述西方文明的时候，将“西方文明

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

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

特性”一样，西方社会在主导国际社会规则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推行和普及

西方社会伦理思想之中的额“博爱和平等”。而东方和其他一些文明也从来没

有放弃自己追求“社会”正义的标准。只是，这种标准在时间的过程中或多或

少的出现了波动和对抗下的改变。每一种文化都形成了一种天生的“认同感”，

而这种认同感，或者基于宗教或者基于地域或者基于种族，形成了一种共识，

然后形成团体去维护这样的共识，这成为了大范围之内的制度建设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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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参与东南亚外交事务过程之中，能够有效的将自身的外交理念和政

治价值观念（比如和谐与和而不同）加诸实践，往往也能够得到周边国家相应

的反应。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上周围这些国家长期的处于中华文化的辐射

影响区域，对于这样的儒家思想意识，有着不同层次的认知，至少不会出现理

解上的巨大偏差，这样的力量就是处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尽管这种人同

在表现上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2.2.2  国际规则追求文化认同实现

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应当看到，国际社会在不断的磨合过程

之中，寻求各种文化的平衡点。我们在此不讨论这样的秩序形成可能性，不对

形成的时间进行预测，也同样不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审视，最终会由什么样的

组织或者主体，对这个新秩序进行管理领导，我们只从这样的逻辑顺序，看待

国际法形成之中，追求一种共识。

斯多葛学派会持有这样的观点，人们遵守国际法或者人们制定国际法，在

一些问题上的共识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不需要特别的探讨和协商，这些观点

产生于人类自身在自然状态之下的共同认同。比如，人们将“人权”纳入到国

际活动规则之中，并事无巨细的对这一规则进行阐释和引用，却从没有主体来

反驳和证明这样的权力有可能有失经济性。

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当我们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规则的时候，

比如在 WTO 的规则制定之中，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的制度设计，往往会显得有很

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即便是艰难甚至无可理喻的谈判过程，都是

国际社会寄希望于能够形成统一的规则制度模式，将这样的运行制度程序化，

能够尽可能实现千层次的“共识”——互利共赢，公平自由。只是，这样的目

的在实现过程中，显得较为复杂，单单从文化对制度的影响作用来解释，可能

并不能够使人信服，而缺乏说服力。笔者在此，除了明确制度化的设计，其目

的也在于培养和驯服人们对一种“文化”的认同，之外并不打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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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传统对国际制度的顺与逆

3.1  顺应国际制度建设的文化变化——白礁之争

2012 年 5 月 24 日，国际法院对于发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白礁之

争”，一锤定音做出了判决。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属于传统中华法系的辐射范围，其将争端案件提交国

际法院的过程，能够很好的表现出现代国际秩序之中，局部文化意识对于逐渐

形成的国际秩序“文化”认同和服从。

白礁岛位于新加坡海峡与南中国海的交汇地，距马来西亚半岛 7.7 海里，新

加坡以东 25.5 海里，面积还没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岛终年无人居住，因覆盖着

厚厚的白色鸟粪，故而得名白礁岛，但这座小岛却并不是一座毫无价值的荒岛，

其所具有的巨大战略意义使新马两国展开了长达 30 年的争夺战。最初双方并没

有直接将争端，诉诸国际法院，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甚至一度出现了兵戎相

见的状况。在传统文化认识之中，对于领土的争端，要么战争要么外交，对于

司法手段解决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几乎在同一时期，

1982 年发生在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马岛战争”，就说明了当时的认识之中，

还没有将主权问题交由一个“政权无法左右”的组织，进行冒险的裁决。对于

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统治者而言，这是冒险的而难以轻易接受。白礁之争的解决，

只是国际法院从成立以来审理案件的一个，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国

际新秩序，正在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认识反映到国际法制之上，就成为了

一种对“国际法文化”的认同，否则，将争议交付国际法院解决，将始终不可

能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顺应的变化，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新秩

序的设立，已经深入人心，或者已经能够无所阻拦的成为未来发展的蓝图，这

是政治学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

3.2  难以撼动的核心文化价值观

种种迹象能够说明，文化并不是能够轻易退出自己所控制的领域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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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那一个地区或者民族国家，轻易的实现了对外的学习和

自我精神的变革。即便是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在学习和

改革自身文化参与国际社会只需建设之中，也存在不会妥协的一面。

抛却利益上的影响因素，中国在对待伊拉克问题，联合国改革问题还有在《国

际人权宣言》等多个社会法制性文件制定之上，坚持自己独有的看法，坚持以

自身文化精神主导下的公平正义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有理由

相信，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儒”家式公平，而成为“基督”式正义的忠实信徒。

参考文献

［1］聂洪涛．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文化之维——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视角［J］．

理论导刊，2007，（10）．

［2］王启梁．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J］．思想战线，

2001，（5）．

［3］唐莉，胡碧玉．浅析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J］．绥化学院学报，

2010，（1）．

［4］史艺．儒家思想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6，（1）．


